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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定书
（2025）沪7101行初412号

原告张某

被告上海市某某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倪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

委托代理人邓某

被告上海市某某政府，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

委托代理人沈某

原告张某诉被告上海市某某局（以下简称某某局）不予立案告知及被告上海市某某政府

（以下简称某某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25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分

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两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

作出被诉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诉称，其在XXXX平台的国庆大促板块购买了两单“XXXXX”零食，销售标题

为150g/袋（超值30包）、单价为9.99元，而实际收到的商品为30小包一共150克，销售标

题属于价格陷阱、重量欺诈。其向被告某某局投诉举报后，该局作出不予立案告知，后

被告某某政府予以维持。其不服，提起行政起诉，理由是XXX平台是某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某某公司）在XX平台所运营的电商平台，XXX平台没有在平台内公布任何商家

的营业执照信息，更没有对外展示和说明XXX平台属于第三方入驻商家所实际经营，因

此不存在XXX平台属于第三方入驻商家所经营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平台内经营者的商事登记信息应当

明示。如果消费者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取得网店的经营地址，可以向电商平台所在地的市

场监管部门反映，由电商平台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两被告认定事实错误，侵害了

其权益，请求：1.撤销被告某某政府于2025年1月24日作出的沪X府复字（2024）第

XXXX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2.撤销被告某某局于2024年10月23日

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原告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以下简称被诉不予立案告知）；3.判决

被告某某局对原告关于XXX平台的实名投诉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被告某某局辩称，被举报人某某公司是手机APP“XXX”的运营商，仅负责平台的日常

维护运行，不参与平台内商家的店铺运营。案涉商品由案涉商家自行定价销售、开票及

提供售后等服务，相应的商品广告制作、宣传亦由案涉商家独立自行完成。店铺

“XXX_****1a05a*******44db6***18be****”（以下简称案涉商家）为平台内个体工商户

，被举报人在该商家入驻时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等信息并依法予以核验、登记，已履行《

电子商务法》规定的核验等法定义务。原告投诉举报，仅仅是提出了相关违法线索，因

案涉商家不在其辖区，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向案涉

商家实际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移送，案涉商家及商品是否构成违法情形，有待于



当地有权部门审查认定。因未发现某某公司相关违法行为，其于2024年10月17日作出不

予立案决定，并于同月30日告知原告，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作为

举报人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举报的权利，但该处理结果不对原告个人权利义务产生

实际影响，因此原告与其根据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作为举报

人所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原告无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适格。综上

，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某某政府辩称，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经查，2024年10月4日，被告某某局收到原告张某的投诉举报，反映“2024年10月4日我

在‘XXXX’的‘国庆大促’板块、购买了两单‘XXXXX’零食、使用玉米油炸的膨化

食品，销售标题为150g/袋（超值30包）、单价9.99元，我认为9.99元交易价格属于30包

一包150克即9.99元4.5千克、而实际收到的商品为30小包一共150克，我认为‘XXXX’销

售标题属于价格陷阱、重量欺诈。要求XXX针对‘XXXX’的虚假宣传行为每一笔交易

订单赔偿500元”。被告某某局经调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

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4年10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同月23日告知原告“经

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被举报人表示举报人的诉求无法满足，双方无法达成调

解协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现我局决定依

法终止调解。XXXX内商品由商家自行销售/宣传/服务，被举报人不参与该商家的店铺

运营。因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违反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法律行为，故我局不予立案。依据

举报人反馈的相关情况，我局将作为案件线索移送至商家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

核实处理”。原告不服，向被告某某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某某政府受理后，于

2025年1月2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不予立案告知。

另查，案涉商家为平台内个体工商户商家，注册名称为某某经营部，经营地址为某省某

市某区（XXXXXXXXXX）。2024年10月23日，被告某某局出具X市监案移字〔2024〕

XXXX2024XXXXXX号案件线索移送函，将举报线索移送至其所认定的案涉商家实际经

营地所属的某省某某局。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针对原告要求XXX每

一笔交易订单赔偿500元的投诉事项，被告某某局告知原告因其与某某公司无法达成调

解协议，故决定依法终止调解。被告关于投诉的处理及告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

际影响。针对原告反映案涉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价格及重量欺诈的举报，因案涉商家实

际经营地不在被告某某局辖区，该局已将线索移送至其所认定的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所

在的某省某某局核实处理。《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

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应当依法采

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按照本法第二十



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据上述规定，消费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内店铺存在相关违法情

形侵害其合法权益，投诉举报平台经营者未履行相应主体责任及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

条件是平台内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相应违法情形并被发现，且经过相关职能部门予以

查实认定。被告某某局认定某某公司不参与案涉商家的店铺运营，案涉商品的销售及宣

传等均由案涉商家自行负责；因未发现某某公司存在违反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的

行为，故作出被诉不予立案告知。至于案涉商家是否构成相关违法情形有待于有管辖权

的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审查认定或者由原告以民事诉讼等方式予以确定，这也是某某公司

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履行相应主体责任和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前提。现原告要

求被告某某局履行法定职责查处某某公司，所提请求目前缺乏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有

鉴于此，被诉不予立案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均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

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一

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0 元，退还原告张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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